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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新增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两网公司

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办法》有关规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新增诉讼、仲裁

事项情况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统计情况公告如下： 

一、累计新增诉讼的基本情况 

根据《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办法》规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发生的

诉讼、仲裁事项已达到披露标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案

件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新增诉讼基本情况如下： 

案号 原告 被告 涉案金额（元） 

（2023) 沪 74民终 1690号 七星融资租赁（上海）

有限公司 

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 

15,000,000 

(2023) 沪 74民终 1691号 七星融资租赁（上海）

有限公司 

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 

15,000,000 

(2023) 沪 74民终 1692号 七星融资租赁（上海）

有限公司 

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 

14,000,000 

(2023) 沪 74民终 1689号 七星融资租赁（上海）

有限公司 

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 

15,000,000 

（2023）沪 01民初 65号 孙晓英 上海未宸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72,398,059.84  

（2023）沪 0115民初 44454号 孙晓英 上海未琨贸易有限公司 14,946,063.45 

（2023）沪 0115民初 44455号 孙晓英 上海未时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8,533,333.34 

（2023）沪 0115民初 44397号 孙晓英 上海未琨贸易有限公司 12,995,87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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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沪 0115民初 42605号 俞浩 上海未琨贸易有限公司 174,375,205.48 

（2023）沪 0115民初 42628号 上海元庆怡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未时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5,333,333.33 

（2023）沪 0115民初 42609号 上海元庆怡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未琨贸易有限公司 21,038,164.07 

（2023）赣 01民初 591号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

公司 

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 

314,511,096.6 

二、重大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关于七星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星融资租赁”）与公司

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一案，公司于 2023 年 7月 21日收到上海市宝山区人民

法院作出的（2023）沪 0113 民初 15677 号、（2023）沪 0113 民初 15679 号、

（2023）沪 0113 民初 15680 号、（2023）沪 0113 民初 15681 号民事裁定书，

一审判决如下：驳回七星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的起诉。 

七星融资租赁不服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于 2023 年 8

月 1 日向上海金融法院提出上诉。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金融法院案号为（2023）

沪 74民终 1689号、（2023）沪 74民终 1690号、（2023）沪 74民终 1691号、（2023）

沪 74 民终 1692 号民事裁定书。二审判决如下： 七星融资租赁的上诉请求，缺

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

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

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以及上表有关诉讼、仲裁案

件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除七星融资租赁案件外，其他诉讼案件尚在审理中，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

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按照《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办

法》等有关要求及时对相关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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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上海智汇未来医疗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